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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   國家公園成立前的墾丁觀光發展

省觀光委員會時期

戰後初期屏東縣政府受限於建設經費不足，僅能針對既有的風景景點進行公共設備

的整建、修築路面並收取門票，建議擬定興建恆春國立公園計劃。242另一方面，從民國

48年開始，省政府以及中央政府提出以觀光賺取外匯的政策目標之後，具有南國風情的

墾丁就成為觀光政策的重點。最早在墾丁設立觀光據點的是美軍，民國44年在鵝鑾鼻設

立招待所，是第一家設立在墾丁的旅遊設施。民國55年臺灣省觀光事業委員會正式成

立，希望透過吸引國際觀光賺取外匯，選出三個觀光事業重點計劃區域。其中墾丁包括

整個恆春半島，四重溪、牡丹鄉、恒春、林業試驗分場、海水游泳場及鵝鑾鼻。在這個

計畫下民國46年省政府成立墾丁整建小組，在民國47年救國團開始在墾丁舉辦自強活

動，開始介入墾丁的發展。公路局則於民國49年決定將縱貫線延伸到鵝鑾鼻，並加開

每日由高雄往返鵝鑾鼻客運。許多這個時期著名電影，包括龍門客棧、船等均赴墾丁取

景，是電影的熱門景點。243　

民國50年代墾丁地區進一步開發，林務局在國際木材市場上的競爭不敵東南亞，

開始提倡森林遊樂，減輕人事開銷等財政負擔，244於民國58年正式設立墾丁森林遊樂

區。同時，民國55年（1966年）臺灣省觀光事業委員會正式成為觀光局，民國57年

（1968年）一方面通過「發展觀光條例」，另一方面也完成恆春風景特定區的規畫總

圖，成為正式的省定觀光風景區。245民國59年林務局所屬墾丁賓館與60年賓館海濱分部

完成，使遊客得以在當地停留，也帶動周遭服務業的興起。民國61年國防部同意開放

恆春機場供給民用，解除海濱攝影限制、延長海濱浴場使用時間，並開放部份海域供海

上活動246，讓林務局積極建設位於大灣的墾丁海濱浴場。「發展觀光條例」的頒定，讓

空間禁令較為鬆綁，因此民國61年（1972）鎮公所開始整備貓鼻頭與鵝鑾鼻兩景點的

環境衛生、規劃攤販區與停車場等基礎設施後，靠收取門票增加財政收入。滿州鄉公所

發展觀光業的背景與恆春鎮相仿， 民國58年佳樂水開發成公共造產，並於民國62年開

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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